	人員類別
	所具資格條件
	級別
	報酬薪點
	折合金額(元)

	比照聘用人員7等

	約用人員
（工程師）
	1.碩士並具相關工程科系畢業者，自344薪點起薪。
2.碩士相關工程科系畢業並具2年以上工程相關工作經驗者，自360薪點起薪。
	六級
	424
	58,978

	
	
	五級
	408
	56,752

	
	
	四級
	392
	54,527

	
	
	三級
	376
	52,301

	
	
	二級
	360
	50,076

	
	
	一級
	344
	47,850

	比照聘用人員6等

	約用人員
（工程師）
	1.大學具相關工程科系畢業者，或大學畢業並具工程工作經驗2年以上者，自312薪點起薪。
2.大學相關工程科系畢業並具工程 工作經驗2年以上者，自328薪點起薪。
3.大學畢業具工程工作經驗4以上者，或專科畢業具工程工作經驗6年以上者，自328薪點起薪。
	五級
	376
	52,301

	
	
	四級
	360
	50,076

	
	
	三級
	344
	47,850

	
	
	二級
	328
	45,624

	
	
	一級
	312
	43,399

	比照約僱人員5等

	約用人員
（工程行政員）
	1.專科以上畢業者自290薪點起薪。
2.專科以上畢業並具工程工作經驗1年以上者，自300薪點起薪。
3.高中（職）畢業具工程工作經驗6年以上者，自290薪點起薪。
	五級
	330
	45,903

	
	
	四級
	320
	44,512

	
	
	三級
	310
	43,121

	
	
	二級
	300
	41,730

	
	
	一級
	290
	40,339


新竹市政府工程技術約用人員比照約聘僱薪點進用報酬標準表
製表日期：114年11月03日
備註：
1.工程技術約用人員比照約聘僱人員年終考核，連續2年甲等或3年內1年甲等2年乙等者，調增薪點一級，自次年1月起執行。調增薪點已至最高級者，原則維持原薪點，但比照6等約用人員（工程師）至最高級連續滿2年且年終考核均為甲等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改支7等四級392薪點。（薪點折合率比照行政院核定約聘僱薪點折合率之標準支給）
2.工程人員（含行政員）與一般約用人員年終考核分開辦理，考列甲等以不超過百分之七十五為原則。受考人任職未滿1年及年度中已改敘較高薪點者，年終考核成績不再調增薪點。
3.以中央補助款（計畫）進用之工程約用人員，倘有訂定月支報酬及薪級表，依中央規定辦理，若無訂定則適用本表辦理進用及晉薪。
4.本表所具資格條件相關工程科系參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應考資格表得報考土木工程類科之科系。
5.現職工程師因取得較高學歷符合本表資格條件者，得改支7等344薪點或同薪點。
6.本表相關工作經驗之證明文件需提供服務證明並註記辦理工程類之工作內容(非工作年資證明)。
[bookmark: _GoBack]7.現職人員於進用時薪資高於本表核定時所具資格條件者，維持原薪，至達到符合本表訂定標準級別之所需資格條件後，得依規考核晉級。
